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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-1
衛生動員準備工作檢（評）核表

受檢機關：           【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】      填報人（單位與職稱）：           
	項目
	檢（評）核重點
	配分
	得分
	辦理情形

	業務檢查（70％）
	醫政動員
	落實醫政相關資源調查（醫院、醫事人員、救護車）及運用編組（DMAT、民防醫護團隊）
	5
	
	

	
	
	完成急救站設置規劃及人員訓練，並將相關資訊登錄於緊急醫療管理系統。
	10
	
	

	
	
	辦理相關公需設施、設備（如發電機、無線電）及動員車輛簽證作業（建立清冊）；並盤點動員實施階段執行本計畫（含轄內關鍵基礎設施醫院及捐血機構）所需用油、用水（建立清冊）。
	5
	
	

	
	藥政動員
	落實藥政調查（戰備藥品醫材）；戰備藥品醫材儲備量與動員編管量一致？
	10
	
	

	
	傳染病
防治動員
	完成各級醫療單位傳染病相關訓練與演習，以及提供各項疫情資訊與衛教訊息？
	10
	
	

	
	收容安置動員
	是否將救濟站名稱公告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網站周知，及動態更新。
	15
	
	

	
	收容安置
動員
	是否完成轄內救濟站（開設物資合約）所需物力動員公需簽證。 
	10
	
	

	
	國軍醫療動員
	1. 參與國防部軍醫局年度「軍、公、民營醫療整合演練」，以驗證「醫政動員準備計畫」之動員實施階段醫療指揮體系軍民醫療系統協同運作機制。
2. 轄內開辦或參與戰傷醫療（如 BORP 與 ASTC）及戰術緊急傷患救護（TECC）相關訓練課程。
3. 地方政府年度辦理之「城鎮韌性演習」符合戰時敵可能行動及作戰階段之想定，並結合國防部軍醫局年度「軍、公、民營醫療整合演練」，強化戰時軍民醫療資源整合量能。
	5
	
	

	現地實務查驗（30％）
	藥政動員
	重要藥品、醫材儲備量與動員編管量一致？系統操作熟悉度良好？
	15
	
	

	
	傳染病
防治動員
	編管之防疫物資設備與執行計畫及防疫管理系統相符？系統操作熟悉度良好？
	15
	
	

	
	合計
	100
	
	

	總權重分數（10％）【得分×10％】
	
	

	綜合
意見
	

	附註
	綜合意見欄記述重點：
一、上次訪評缺失改善情形。

二、本次訪評優、缺點。

三、特殊事蹟或改進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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